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日  期：103年9月3日9點整
貳.地  點：校史室
參.主  席：校長胡冠璋                        記錄：許月紅
肆.出列席人員：主任、組長  


伍.主席報告：
   行政效能(參閱簡報資料)
陸.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p1-2)
   (一)教學組

      1. 報告事項

(1)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目前教師助理員分配如下﹔

	部別
	幼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國中孝班
	表演藝術班
	跨班級

	教師助理員姓名
	游盛豫
吳惠瑛
	陳巧霖
游雅貞
	鄭琨蓓
	游蕙楨
李政翰
	彭燕秋
	羅玫琳
鄭秋菊


(2) 目前楊雅惠老師安胎假期間教務處覓一名代課教師陳映延負責楊雅惠老師課務﹔林懿萱老師留職停薪缺目前正在甄聘中，甄聘期間期課務由潘雪惠老師負責其課務。

(3)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巡堂輪序表如下，擬自9月3日起實施。

	      星期
 時段
	一
	二
	三
	四
	五

	08:20
12:00
	出版組長
吳玠諄
	註冊組長
張薰云
	教學組長
李昱昕
	實輔主任
紀乃勳
	資設組長
吳承軒

	13:15
15:50
	教務主任
王晴雯
	教學組長
李昱昕
	總務主任
黃琝翔
	資源中心主任
何世芸
	學務主任
許世景


(4) 感謝實輔處陸虹蓁職能治療師協助擔任9/1教師助理員特教知能研習講座。

2. 待辦事項

(1) 國中小課後照顧專班報局。

(2) 辦理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修正會議。

(3) 9月25日辦理第四次與日本廣島中央特別支援學校遠距視訊交流。
(4) 新竹教育大學黃國宴教授轉達大陸上海盲校及青島盲校希望與本校進行視訊學科(國文)交流案，俟瞭解上海盲校二校「交流計畫」後，另擇時間討論。
   (二)註冊組

1. 報告事項

(1) 感謝各組協助辦理註冊相關事宜，使註冊當日流程順暢。

2. 待辦事項

(1) 各項獎助學金陸續公告，已惠請導師協助提報合適人選，屆時將舉行特推會推舉出合適人選。

(三)資設組

      1. 報告事項

(1) 教輔具檢測完畢

(2) 班級與專科教室電腦檢測完畢

(3) 完成2.3樓電腦教室與語言教室的電腦汰換事宜

2. 待辦事項

(1) 資訊安全通報設定與檢測

(2) 財產與物品等相關設備的報廢事宜

   (四)出版組

1. 報告事項

(1) 發放教科書
(2) 辦理繳輔具借用
2. 待辦事項

(1) 國台語演講比賽
(2) 9/19(五)班週會辦理文薈獎導讀活動
(3) 北明叢書40輯稿件交稿時間10/9前，請各處室配合。
二.學務處(p2)
    1.生命光藝術團(校友林德昌)與北京市新視傳公司聯誼來 台 巡廻表演，擬於104年1月9日蒞校表演及交流。
    2.校外教學(9/12)—地點：木柵動物園。
    3.慶祝教師節(9/2早上)敬師活動請陳昭文吳玠諄吳承軒組長等人 協助。
    4.第22屆視障音樂節大賽(10/4星期六)—本校同仁分工報告(參閱分工表)。
     【校長指示】：請同仁預留10/4星期時間來校協助各項工作。

    5.本年度校慶活動(12/6)，活動：園邀會(家長會提案)或趣味比賽二案，擬於9月中旬提計畫討論。
      三.總務處(p2-3)
1.開學後因連續高溫導致高中職部及小學部教室異常悶熱，為能使學生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冷氣開啟時間將微幅調整，亦請老師指導學生於離開教室時關閉電源，以達成節約能源之目的。
2.開學後校區內上有部分工程仍在加緊趕工中，請行政同仁對校區安全多加留意，以防意外發生。

3.為撙節加班費支出及維護技工友含司機勞工權益的保障，切勿於假日指派勞工出勤，因活動需求需用車時亦以外租車輛為主，以請各處室配合規劃假日活動人力需求及活動型態，以維勞工權益。
      四.實輔處(p3)
1、0903、0910、0917新生小團輔
2、0904期初性別平等委員會，請委員準時出席。
3、0911學生事務輔導工作會議暨家庭教育委員會
4、0915、0922家長創業班
5、1003國高中職心理健康宣導
6、1006、1009男女生的大小事-扮家家遊桌遊大賽
7、1015生命教育宣導-一首搖滾上月球電影欣賞
實習組
待辦事項：
1.確認高職部外聘課程時間及名單
2.新課綱結案
3.教育部補助款鐘點執行
4.規畫校內外按摩實習
5.確認家長創業班課程內容與後續家長創業班執行
6.規劃街頭藝人考照參訪
     五.視資中心(p3)
        1.醫療院所(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醫師檢查本校學生之醫療紀錄(全人檢查)，應與IEP結合，以利班導師全盤瞭解及掌握學生健康狀況，亦利學生醫療資料完整性及後續追踪。
          【校長指示】：導師會議宣導。
        2.各處室辦理研習時，通知研習時間應一致(講座及老師)，以免衍生困擾。
     六.人事室(p3)
         依臺北市政府103年8月29日函轉重申：為維護本府

           辦公纪律，重申不得有加班不實等情事。（詳附件）  

     七.會計室(p3-4)
1. 每年定期財產及物品盤點工作，請承辦單位儘快辦理，以免屆時要報局還未完成盤點工作。
2. 購置電腦軟體應依規定填具軟體保管單及編製軟體目錄並定期清點作成書面紀錄備查。
3. 各地方審計處室研提市縣機關102年度共同性缺失建議意見請同仁自行上學校網站參閱，如有共同性缺失情事請檢討改善。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玖.附件：
1.第22屆視障音樂節大賽—本校分工表

2.重申不得有加班不實等情事—函影本
3.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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